
附件：

益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实施方案

为适应市场流通人民币管理工作需要，开展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工作，不断提高银行机构网点人民币服务工作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开展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工作的目的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临柜人员在掌握人民币业务知识方面不系统、不全面，人民币业务制度不落实，操作程序不规范，逆向操作和违规办理人民币业务情况时有发生，存在业务操作风险，引发客户投诉，有损社会金融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市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激发银行机构人民币服务工作的积极性，着力提高银行机构临柜人员人民币业务操作水平，通过开展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工作，打造“工匠精神”理念，培育一批银行机构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全面推动和促进银行机构人民币业务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切实改善金融服务环境，确保老百姓用上“干净钱”和“放心钱”。
    二、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对象

    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服务基层营业网点临柜一线人员。

三、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期限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四、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基本条件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其考评资格：
   （一）考评期内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二）考评期内发生客户投诉情况。

   （三）未有效持有《反假货币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

    五、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内容

   （一）人民币清分、挑残及“法轮功”反宣币的标准把握与操作处理。

   （二）污损残缺人民币的鉴定标准掌握与兑换程序的操作处理。

   （三）伪变假币的辨别与收缴程序的操作处理。

   （四）人民币冠字号码记录查询的程序把握与操作处理。

   （五）熟悉和掌握《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的相关内容。

六、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的考评方法

   （一）考评办法采用百分制进行，考评分数达95分以上可纳入考评范围（评估表附后）。

   （二）考评方式采取银行业机构自评和人民银行考评相结合的办法，先由银行业机构在系统内根据自评结果推荐3名业务服务标兵名额（不超过3名），人民银行在银行业机构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考评确定。

   （三）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推荐上报资料及时间
1、服务标兵人民币业务工作总结。

2、服务标兵人民币业务主管部门自评表。

3、资料上报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前。

  （四）人民银行考评时间为2017年11月底前。

人民币业务业务服务标兵的确认与表彰

经考评确认，由人民银行益阳市中心支行颁发年度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荣誉证书，并在全市银行业机构范围内进行通报表扬。

附表：益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标准

益阳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服务标兵考评标准

	考评内容
	考评要求
	标准分
	扣分标准

	人民币清分与挑残

（25分）
	熟知人民币清分与挑残制度及标准。
	5分
	制度与标准不熟知的每项扣2.5分。

	
	对外支付现金和上介现金无差错。
	5分
	长短款差错每笔扣1分，发生大额差错全扣。

	
	对外支付现金需全额清分，达到7成新以上标准，严禁对外成捆支付现金，印有“法轮功”反动标语的人民币需及时挑出并单独上缴。
	10分
	对外支付现金未全额清分的扣8分，对外支付残缺污损人民币引发客户投诉的全扣，对外支付票面未达7成新以上、印有“法轮功”反动标语人民币的每次扣1分，未当面清点对外支付现金的每次扣1分，对外成捆支付现金的每次扣1分。

	
	按照要求开展新版人民币和纪念币发行工作。
	5分
	未按照要求开展新版人民币和纪念币发行工作的每次扣2分，因弄虚作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全扣。

	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兑换与小面额人民币兑换（20分）
	熟知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兑换与小面额人民币兑换相关制度及标准。
	5分
	制度及标准不熟知的每项扣2.5分。

	
	按规定程序和标准鉴定兑换残缺污损人民币。
	5分
	拒绝办理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兑换的全扣，未按规定程序办理的每次扣1分，因鉴定兑换标准掌握不准而多兑、少兑的每张扣1分。未加盖“全额”、或“半额”印章的每次扣1分，硬币没有进行专门封装的每次扣1分。无兑换专用印章、封装袋、认定书的每缺项扣0.5分。

	
	按合理需要的原则，办理小面额人民币券别调剂和兑换业务。
	5分
	未按合理需要原则办理小面额人民币券别调剂和兑换业务的每次扣1分，引发客户投诉的全扣。

	
	保证客户的现金需求，不得拒绝客户缴存的小面额人民币。
	5分
	拒绝客户缴存的小面额人民币的每次扣2分，引发客户投诉的全扣。

	假币的鉴定与收缴

（25分）
	熟知人民币鉴定、收缴假币奖惩制度
	5分
	对鉴定、收缴假币奖惩制度不熟知的扣全扣，未按规定执行的扣1分。

	
	临柜人员需通过培训考试取得《反假货币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并持证上岗，同时必须按规定履行假币收缴报警、报告义务。
	5分
	未取得《反假货币知识培训考试合格证》的全扣，未按要求履行报警、报告义务的每次扣2分。

	
	假币收缴、保管、上缴符合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严禁擅自处理假币，严禁收缴后的假币流入社会。
	10分
	发现假币不收缴的全扣；未按收缴程序收缴假币的每次扣5分；假币收缴印章不清晰、盖章不规范的每张扣1分；擅自处理假币、收缴假币流入社会的全扣。

	
	对外支付现金与上介现金无假币夹杂。
	5分
	对外支付现金夹杂假币的全扣，上介现金夹杂假币的每张扣2分。

	人民币冠字号码记录与查询（20分）
	熟知人民银行的冠字号码储存查询工作管理制度和涉假纠纷解决机制。
	5分
	制度不熟的每项扣2分。

	
	熟知现金处理设备冠字号码储存功能、查询功能。
	5分
	操作冠字号码储存、查询功能不熟练的每项扣2分。

	
	熟知冠字号码的数据接口、保存期限、文本格式要求。
	5分
	未按人民银行要求记录、储存冠字号码全扣，数据接口、保存期限、文本格式不符合人民银行要求扣2分。

	
	熟知冠字号码查询程序且操作熟练。
	5分
	不能熟练操作、使用冠字号码查询系统的扣1分，冠字号码查询程序不符合人民银行要求扣2分。

	 金融法规知识掌握及

人民币知识宣传与反假咨询（10分）
	熟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等相关处罚条款。
	5分
	金融法规知识处罚条款内容不熟悉的每项扣1分。

	
	熟知人民币知识宣传内容。极开展人民币反假、爱护人民币知识宣传。
	5分
	人民币知识宣传内容不熟知的每项扣1分，未积极主动参加人民币反假、爱护人民币知识宣传的全扣（要有图片资料）。




